 采购需求

（一）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，并负责服务中出现的任何问题。
（二）所有涉及本项目相关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，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。
（三）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，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，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。
（四）本项目设定最高控制价为 600000.00 元，响应价高于600000.00 元的不予评审。
[bookmark: bookmark76][bookmark: bookmark71]（五）、服务需求
1、项目概况：根据农业农村部、省农业农村厅、市农业农村局工作部署，开展宁都县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底数核查工作。
2、服务内容：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底数核查工作要求，按期完成2011-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面底数核查；同时，针对专项审计指出的上图入库问题提供技术支持，包括数据分析比对、图斑格式转换下发、整改方案编制、现场核实指导等工作（开展技术服务所需相关底图数据由中标单位自行到相关部门调取）
（六）主要商务条款
服务地点：宁都县。
1.实施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2.服务期限：采购单位与中标供应商应当在《成交通知书》发出之日起二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书面合同，且中标供应商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按采购人要求履约。履约期限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服务期结束。
3.本次招标金额为整个项目服务期所需的一切服务、设备、人工、售后服务、所涉及的所有检查费用（包含技术设计书评审、各种专项检查验收、质检费、验收费等）、交通运输、利润、税金等其他需投标供应商承担的费用及潜在可能涉及的一切费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付款方式：双方合同签订后工程量完成80%，形成初步成果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50%，成果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0%。剩余款项10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项目结束后一年内完成支付。
5.成果所有权：投标人测绘成果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和著作权归采购方所有。中标方应保证提供服务过程中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。
注：以上采购项目需求所有条款投标人必须满足或优于，否则投标无效。

